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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行搁浅|

她向航空公司提出退票申请

7月8日，王女士向封面新闻反
映，她于去年11月22日通过海南航
空（以下简称“海航”）官网订了两张
今年前往美国的往返机票，并成功出
票。但猝然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打

乱了所有人的生活节奏，王女士的出
行计划也搁浅了。

海 航 于 今 年 1 月 24 日 发 布 公
告称，为全力做好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联防联控工作，特对在2020年1
月24日0时前已购海南航空国内、国
际航班客票的旅客提供免费退票服
务。

王女士告诉记者，看到海航的退
票公告，又了解到自己符合退票条件
后，她于3月申请了退票，但退款却一
直没有收到。

王女士的遭遇并非个案。记者
查询后发现，有多名网友在网络上爆
料称，自己有着与王女士类似的经
历。这些网友购买的机票，价格在几
千元到上万元不等。申请退票并多
次投诉后，有的人只得到一个相对官

方的回答：“您的问题已记录并催促
相关部门处理，后续工作人员会联系
您处理为准，请您耐心等待。”

|符合条件|

退票后4个月，票款仍未到账

去年11月22日，王女士在海航
订购了两张前往纽约的往返机票。
行程分别是乘坐4月30日起飞的
HU7915航班从成都前往纽约肯尼
迪；乘坐HU7916航班于5月10日返
回成都，票证为880开头，总价8744
元。

“疫情发生后，我们想着这趟旅
游要暂时搁置了，就了解了下退款条
件。”王女士说。

记者查询海航官网后发现，海航
于1月24日发布的退票公告中提到，
退票适用范围为凡在2020年1月24
日0时之前已购海南航空/大新华航
空实际承运的国内、国际航班和为市
场方的代码共享航班。适用票证为
以880、895开头的票证；适用航班日
期为2020年1月1日（含）之后的国
内、国际航班。

在退票标准这一栏，公告中显
示：在客票有效期内，旅客可至原购
票地办理免费退票业务，不收取退票
费。

暂时无法出行的王女士，于3月
向航司申请了退票，却一直没能收到
机票退款。她告诉记者：“拨打了无
数次客服电话，客服一直说航司这边

显示机票已经成功退掉，但退款进程
不太清楚。”

|反复投诉|

客服：退款时间无法给明确回复

“明明符合退票条件，为啥迟迟
不给我们办理？”王女士很纳闷，向航
司申请退票完成操作后，退款却迟迟
没收到，问题也一直没有得到解决。
于是，今年5月，她多次通过“黑猫消
费者服务平台”进行投诉，却只得到
一个相对官方的回答：“您的问题已
记录并催促相关部门处理，后续工作
人员会联系您处理为准，请您耐心等
待。”

网友“爷就是大草莓不用解释
200104”也在网络上投诉称，他在海
航购买了两张机票，行程为多伦多到
北京，票证为880开头，总价15780
元。疫情发生后，该航班被取消。自
己在5月21日按照程序提交了退款
申请，但从申请退款至今，退款仍未
到账。

截至记者发稿，王女士依然没能
等来海南航空的退款。记者拨通海
南航空客服电话，向客服再次反映了
王女士等人遇到的问题。客服告知
记者，由于疫情影响退票人数激增，
相关客户的退票程序在办理当中。
至于具体的退款时间，尚不能给出明
确答复。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秦怡 实习生邹阿江

花8000多元
在海航买机票
申请退票4个月后仍未到账

成都市民向封面新闻求助

近日，成都市民王女士焦虑不
已：通过海南航空购买的两张机票，
总共花费8744元。她认为，自己明明
符合相关退款规定，于今年3月申请
了退票，却迟迟没有收到退票款。百
般无奈之下，王女士向封面新闻求
助。

原本已定好今年3月出行的泰国
跟团游，因疫情原因被取消，旅行社却
称每人仍要扣除300元费用；支付了定
金，可婚礼却在疫情下推迟，定金还能
退么？

7月8日，记者从四川省消委会获
悉，2020年上半年全省各级保护消费者
权益委员会（含成都市消费者协会，以下
简称消委组织）共受理24360件消费投
诉，其中与疫情相关的投诉激增。

在各类商品投诉中，涉及医药及
医疗用品、食品、家用电子电器类的投
诉量居前三位。今年上半年，医药及
医疗用品类消费者投诉量为3986件，
比去年同期增长11倍。

消费者的投诉主要集中在未明码
标价或高价销售；朋友圈售卖的防疫
用品没有质量保障；在网络平台购买
口罩时，商家对配送设置条件且未事
先告知等方面。

受疫情影响而投诉翻倍的，还有
餐饮住宿。今年上半年，全省餐饮住
宿类投诉量为1714件，比去年同期增

长99.77%。
内江的林女士、乐山的张先生就遇

到了类似问题。一位报名的跟团游取
消后却不能全额退款，一位则是婚礼无
法如期举行却退不了定金。最终，经过
当地消委会的协调，双方达成了和解。

省消委相关负责人提醒广大经营
者和消费者，因疫情发生，旅游、出行、
餐饮、娱乐等消费活动因不可抗力这
一客观原因取消或延迟，消费者和经
营者都受到影响或损失，发生消费纠
纷，应多些理解和包容。而经营者要
强化社会责任意识，及时出台有利于
消费者的解决方案。对消费者因疫情
取消或改变消费项目，在无实际损失
的情况下应全额退还消费者订金，开
通绿色通道，高效处置消费投诉；对于
实际发生的损失，要提供相关凭据，向
消费者多解释多沟通，合法合理退
费。消费者要保存好消费记录或凭
证，冷静耐心、合理表达自身诉求，坚
决避免“非理性维权”和“过度维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吴冰清

2017年至2019年期间，乔某利用担
任某小区保安队长的身份，在获取小区
业主信任后，对46名业主谎称该小区有
车位可以出售。其冒用小区开发商、实
际车位户主与业主签订虚假合同，骗取业
主车位款、好处费、税费共计205万余元。

近日，崇州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
这起诈骗案件。

乔某原系四川某实业有限公司崇
州分公司员工，从事与物业服务有关的
工作，岗位为秩序维护队长。四川某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于20l6年2月27日与
四川某实业有限公司签订《委托代理销
售合同》，委托乔某所在的四川某实业
有限公司代理销售某小区车位等物业。

在合同中双方明确约定，四川某实
业有限公司未经四川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书面同意，不得收取购房人任何
费用，委托代理期限至20l7年l月20日终
止。

在该小区内张贴的车位销售广告
上，所留的联系电话号码为乔某的电话
号码。代理销售车位到期后，该小区内

张贴的车位销售广告并没有随之拆
除。部分业主通过广告上的电话号码
联系到乔某购买车位。乔某借机冒用
小区业主、四川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名义，与46名业主达成车位买卖协议，
并收取定金、车位款、税费、感谢费等共
计205万余元。

经专业机构鉴定，乔某提供给被害
人的协议上公司合同专用章为彩色喷
墨打印形成，与“四川某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合同专用章”印章不是同一枚印
章盖印。20l9年8月23日，乔某在崇州
市被民警抓捕归案。

崇州市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
乔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冒用他人名义
与被害人签订车位买卖合同，骗取46名
被害人财物共计205万余元，数额特别
巨大，其行为侵犯了合同对方当事人的
财产所有权和市场秩序，构成合同诈骗
罪。最终，崇州法院裁定被告人乔某犯
合同诈骗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三个
月，并处罚金十万元。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钟晓璐

▲王女士提供的图片显示，
已在航司进行退票操作。

海航于1月24日发布的退款公告。

保安队长
获刑10年3个月

上半年全省消委组织受理消费投诉超2万件

医药及医疗用品等领域
消费投诉激增

◀王女士
在黑猫消
费服务平
台进行投
诉。


